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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先生：

《《《《2000年危險品年危險品年危險品年危險品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關於閣下於 2002年 1月提交的文件及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第 9
稿，本人謹擬提出下述意見。

《危險品條例》第 12(2)(e)條

本部察悉當局將會修正條例草案第8條，在《危險品條例》第12(2)(f)
條中的“船隻”一詞後加入“飛機”，以便與第(b)及(e)款一致。然而，本部亦
察悉第 12(2)(e)條中，在有關“獲賦權截停、登上和搜查... ...，及該船隻或
車輛上的人，並阻止任何人接近或登上該船隻或車輛，直至該船隻或車輛

已被搜查為止”的提述內略去了“飛機”一詞。在該條文適當位置內是否適宜
加入“飛機”一詞？

《商船(安全)條例》(第 369章)

CB(1)930/01-02(01)



在閣下提交的文件第 11段中，閣下提到《商船(安全)(危險貨物及
海洋污染物)規例》第 22條可作為一項免責條文。在此方面，本部發現該
規例第 1條所訂的“危險貨物”一詞(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)，與條例草案中用以修訂《商
船(安全)條例》的用語並不相同。在此情況下，閣下可否澄清，未有履行
《商船(安全)條例》中有關“危險品”的新定義所引致的某些職責的人，可
否以上述規例第 22條作為抗辯條文？

另一有關為不知情者作出充分保障的問題是，本部察悉有關“危險
品”的新定義適用於《商船(安全)條例》，特別是第 VIII部(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)。因
應議員就有關“危險品”的新定義所提出的關注事項，閣下認為《商船(安全)
條例》是否亦已對不知情者作出充分的保障？

由於委員擬於 2002年 1月 28日或該日前決定是否需要舉行另一
次會議，就條例草案進行討論，謹請閣下於明日以中、英文作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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